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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5）苏 07清申 63号

申请人：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连云港市海

州区花果山大道振华东路 18号。

法定代表人：王波，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东洋，男，该局工作人员。

被申请人：连云港外贸富隆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连云

港市新浦海连东路 43号。

法定代表人：潘如龙，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申请人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被申请人连云港外

贸富隆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隆贸易公司）已依法被吊

销营业执照而不履行清算义务为由，向本院申请对富隆贸易

公司进行强制清算。本院依法向富隆贸易公司发出通知书后，

富隆贸易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异议。

本院查明：富隆贸易公司于 1998 年 1 月 9 日注册登记，

登记机关为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资本为 50 万人

民币，登记地址为连云港市新浦海连东路 43 号，企业性质

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陈静、冯军、宋晓波、徐延风、潘

如龙、杜新春、方继勇、纪树荣、董锐林、连云港南天国际

经贸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为销售：化工原料、矿产品、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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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五金、仪器仪表、针纺织品、百货、粮油食品（以上商

品涉及国家专营专控的除外）。2002 年 11 月 11 日，富隆贸

易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富隆贸易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成立

清算组进行清算。

本院认为：富隆贸易公司注册登记住所地在本院辖区范

围，并经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登记，故本院对本案

享有管辖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二十九条规

定，公司因下列原因解散：……（四）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

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 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公司

因本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

五项规定而解散的，应当清算。董事为公司清算义务人，应

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第

二百三十三条规定，公司因本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一款第四

项的规定而解散的，作出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撤销

决定的部门或者公司登记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

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本案中，富隆贸易公司已被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公司解散事由已经出现，但现

并无证据表明富隆贸易公司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

内成立清算组，已符合公司解散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

的情形。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为该公司登记机关及作

出吊销营业执照决定的部门，其向本院申请对富隆贸易公司

进行强制清算，符合法律规定，应依法予以准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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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依照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百

三十三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受理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连云港外贸富隆贸易

有限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审    判    长      丁燕鹏

                      审    判    员      李文晓

                      审    判    员      戚文静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秦颢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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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条文附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二百二十九条  公司因下列原因解散：

公司因下列原因解散：

　　（一）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

　　（二）股东会决议解散；

　　（三）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

　　（四）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

　　（五）人民法院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一条的规定予以解散。

　　公司出现前款规定的解散事由，应当在十日内将解散事由通过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予以公示。

 第二百三十二条  公司因本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第

四项、第五项规定而解散的，应当清算。董事为公司清算义务人，应当在解散事

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

清算组由董事组成，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或者股东会决议另选他人的除外。

清算义务人未及时履行清算义务，给公司或者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

赔偿责任。

第二百三十三条  公司依照前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清算，逾期不成立清算组

进行清算或者成立清算组后不清算的，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

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该申请，并及时组织清算组进行清算。

公司因本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而解散的，作出吊销营业执照、

责令关闭或者撤销决定的部门或者公司登记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

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


